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1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烈士祭扫差旅费）

一、项目概况

1．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为：负责烈士及退

役军人荣誉奖励、军人公墓和烈士纪念设施的建设管理、纪念活动

等工作，依法承担英雄烈士保护相关工作，审核拟列入全区重点保

护单位的烈士纪念建筑物名录，总结表彰和宣扬退役军人、退役军

人工作单位和个人先进典型事例。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根据《民政部关于做好烈士亲

属祭扫接待工作的通知》（民电【2010】30 号）规定，仁和区有许

多烈士是葬在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每年都有烈属前去祭奠亲人，

也有外地的烈属到我区同德烈士陵园祭奠，作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组织接待好烈属祭奠亲人活动是我们的工作职责，为他们提供住宿

方便责无旁贷。

3．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范围与

支持方式概况。资金管理使用依据《军人抚恤优抚条例》、《攀枝花

市优抚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的要求，坚持专款专用，严格执行财务

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该项目专项资金由区财政下达

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由我局按标准进行支付。在资金分配使用上

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规定支付资金，支付资金通过区财政局审核，做



到专款专用。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2021年，无外地来仁和祭扫烈属，也无去外地祭扫烈属，未开

展此项工作，故当年该项目资金未使用，年底被财政注销，2022年

由区财政重新安排专项经费。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该项目费用支出纳入区财政预算统一管理，年初预算编制纳入

单位项目费用支付，在区财政局将项目资金调拨到位后，依据相关

职能职能和工作程序，依法依规，有序开展费用的核算和支付。

四、项目绩效情况

作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接待好烈属祭奠亲人活动是我们

的工作职责，为他们提供住宿方便责无旁贷。2021年度，无外地来

仁和同德烈士陵园祭扫烈属，也无去外地祭扫烈属，该项目暂未实

施，项目绩效的体现有所延迟。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的烈士祭扫差旅费部

门预算项目2021年度未达到预期目标，原因为:无外地来仁和同德烈

士陵园祭扫烈属，也无去外地祭扫烈，该项目未实施。

（二）存在的问题。无

（三）相关建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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